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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生成中的
价值认知与理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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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文化遗产依价值高低定级，从而实施相应等级的保护策略是文化遗产体系建构的显著特征。

在中国语境下，传统的文物观逐渐扩展至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观，这种名相之变意味着传统理念在世界

遗产体系影响下的价值调试。整体而言，现行的中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是半个世纪以来逐步生成与完善的结

果：一方面是从文物（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到遗产（物质和非物质）的横向拓展；另一方面是从地方级到国家级

再到世界级的纵向延伸。为此，想要深入理解与剖析中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这一“日用而不觉”的现象，首要

工作即是对其社会建构过程进行知识考古学的爬梳，进而通过“历史回溯”的方法论路径来探究该体系下文化

遗产价值、等级、保护等方面的演变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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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是认知和理解文化遗产复杂性的关键

所在，在学术层面，适用于文化遗产①的分类标

准有很多，诸如时代、地域、形态、质地、来源、属

性、价值等。在这些试图厘清文化遗产何为的

种种尝试中，唯有以价值为标准的遗产分类被

纳入到法律法规与行政治理的范畴中，进而构

筑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文化遗产体系。在这一体

系下，遗产因有价值而得到保护，遗产价值的高

低决定了遗产等级的高低，进而衍生出遗产社

会地位高低、保护层级先后、资源分配多少等一

系列区别性和连带性结果。换言之，价值与等

级成为遗产话语中的同义词，甚至，等级成为了

评判遗产价值高低的关键。由此可见，文化遗

产等级体系是涉及社会地位、资源分配有高下

阶序的价值认同与区分体系，其巧妙地将价值、

等级、行政、包容、排斥、保护等遗产议题置于同

一个参考框架内。在制定遗产保护的工作计划

时，“轻重缓急”“优先性”“重点”等官方措辞折

射了中国文化遗产体系的等级意蕴。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世界遗产公约及其

后续文件构成了权威遗产话语（AHD），那么在

中国语境下，中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则是认知、

理解、保护与利用遗产的中国权威遗产话语

（CAHD）②。中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是在过去半

个多世纪的过程中逐步生成与完善的，总体而

言，该体系经历了横向与纵向的双重拓展：一方

面，可以定级的遗产范畴无限增加，从不可移动

文物到可移动文物，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从个体遗迹到整体环境（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等级序

列更加完备，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修辞将世界

级嫁接在原有的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基础

上，构筑了遗产从地方到世界、从文化特殊到普

世文明的等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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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本土生成并嫁接了国际经验

的文化遗产等级体系被视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统

筹“良方”，但细究而言，却隐含着国家治理的简

单化、评定标准的模糊与不足、等级之内与之外

的排斥等诸多问题。本文并未关注文化遗产价

值评定的标准与细则，也未对不同保护体系下

所导致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分而治之”“交

叠冲突”等矛盾进行论述，而着重于对中国文化

遗产等级体系进行一场知识考古，追溯这一等

级体系的存在机制与建立过程，并进而探讨这

一等级体系现今面临的一些争议与反思。

一、文物观下文化遗产

等级体系的初步建立

“文物”一词在中国流传久远且意义多变，

现今使用的“文物”概念则缘于 1950 年颁发的

《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至此，“文

物”成为正式的官方表述名称［1］。中国对文物

划分等级并进行等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始于

1956年，并逐渐扩展至整个文物保护领域。大

体而言，文物观下文物保护的范围经历了从不

可移动文物到可移动文物、从个体遗迹到整体

环境的扩展，并初步建立了从县级到省级再到

国家级的等级序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第一个 5年计划实

施期间，全国各地许多的古建筑、古墓葬、古石

刻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文物特别是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意识极为欠缺，整体保护意识更

几乎是一片空白［2］。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

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提出公布一

批已知的文物古迹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保

护［3］15。在这份官方文件中，“文物保护单位”作

为一个关键术语出现了，并沿用至今。据谢辰

生先生所说，“文物保护单位”这一举措实际上

是借鉴了苏联在 20世纪 30年代的“文物保护单

位”制度［4］35。但在实践操作中，因文物类型和行

政机构等的不同，这一制度被深深打上了中国

特色的烙印。1961年，“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在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后文简称《条例》）中

得到进一步阐发与完善。其中第四条指出：各

级文化行政部门应陆续选择重要的革命遗址、

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等，根据它们的价值（历史、艺术、科

学）大小，确定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应

当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

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保护单

位，分批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作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3］30-31。该《条例》作为一部综合性的文

物法规，其实际的关注对象虽仅限于不可移动

文物，但“按价值高低评定等级并实施不同层级

保护”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之后对可移动文物的

认知与管理。就此，一种新的文化等级在此过

程中悄无声息地被建构出来，并在此后不断扩

容与完善。

可移动文物在略晚时期才被纳入到文化遗

产等级体系中，且这一分支等级体系的确立经

过了较长时期的探索。1978年，国家文物事业

管理局发布的《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首次

开始了对馆藏文物进行划分等级并分级管理的

尝试。其中第二条指出，博物馆藏品必须具有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并分为一、二、

三级［3］77。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公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全民所有

制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对收藏的文物，

必须区分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建立严格的管理

制度，并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根据此条

规定，文化部于 1987年 2月颁布了《文物藏品定

级标准》（后文简称《标准》）。该标准指出：一级

文物为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二级

文物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三级文物为具有

一定价值的文物。凡属一、二级藏品的文物均

为珍贵文物，三级藏品中需定为珍贵文物的，应

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5］。当时，社会上

盗窃、盗掘文物的犯罪行为猖獗，案件增多。《标

准》关于三级文物的规定，在评判偷盗文物犯罪

严重性的操作中有许多不便之处。对此，1987
年 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馆藏一、二级

藏品均为珍贵文物，三级文物一般也以珍贵文

物看待［6］。这一规定在 1992年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得以延续和

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生成中的价值认知与理解困境

123



2020年第 2期

确认，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

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此种等级区分被

2002年版《文物保护法》正式采纳，成为中国文

物保护中正式的且极具影响的制度。

此外，遗迹所处的整体环境亦被纳入到文

化遗产等级体系中来。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

行的旧城改造和开发建设对文物古迹和历史

环境带来了“建设性破坏”，历史建筑、传统街

区被成片拆除改造。这一时期，在国际社会文

化遗产“整体保护”的理念影响下，中国开始从

整体环境的角度看待文物及遗址的保护问

题。1981 年 12 月，国家建委、文物局、城建总

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

城的请示》。1982 年《文物保护法》确立了“历

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和模式，这是文物保护管

理工作的一个新发展，将整体环境纳入保护体

系中。在 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除历

史文化名城（由国务院核定）之外，又新增了历

史文化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核定，报国务院备案）。与之相对的，

各省也纷纷效仿，评选出了各省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等，使得这一序列在国家到地方

的层级中得以存续。

至此，传统文物观下的中国本土文物等级

体系已建立起来。无论是可移动文物，还是不

可移动文物甚或它们所处的环境，都在全国文

物地图中有自己所属的“位置”。这一等级体系

依托于中国传统的文物概念，在评定过程中也

沾染了那些最为“传统”的思想。如 1961 年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对于尚未经公布的革命

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特别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党史、

革命史的遗址、遗迹，加以适当选择，公布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级或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加强保护工作”［3］28-29。此外，人们相信，在该体

系序列中等级越高、定级越早，意味着其价值越

大。如谢辰生即指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都是全国最顶尖最棒的［7］97。由此揭示

出文化遗产等级体系评定过程中暗含的政治偏

向、利益争夺、优劣有别，这些虽悄无声息，却暗

流涌动。

二、文化遗产观下文化遗产

等级体系的完善

文化遗产话语在中文语境中的发展变化也

可通过知识的考古觅得踪迹。“文化遗产”一词

在中国出现较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出现、

形成之前，日常工作习惯上对“文化遗产”“文

物”两个词汇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概念上

经常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混搭、串用［8］。我国

对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实际运用，是在 20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1985 年我国政府加入《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后，通过世界文化遗

产的申报等工作，使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渐引起

社 会 广 泛 关 注 和 普 遍 接 受 ，并 得 到 迅 速 普

及［9］。此后，受到世界遗产的辐射与影响，中国

原本相对独立的文物保护体系和国际文化遗产

保护体系连接在了一起，“文化遗产”一词逐渐成

为文博工作的核心，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一

词亦由“Cultural Relics”改作“Cultural Heritage”，
文化遗产保护从器物意识向资源意识转化。而

后在 200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的通知》（后简称《通知》）中，正式启用了该

词，直接地反映了在国家治理层面由文物到文

化遗产的理念转变。而在文化遗产概念影响

下，中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有了新的变化与发

展，主要体现为：等级体系涵盖对象的横向扩

展、等级的纵向延伸等直接而明显的变化，以及

随之而兴的思考与批判。

变化之一，文化遗产保护与等级体系所涵

盖对象的扩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接纳。目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体系中，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不清晰，也没有完整

的定义。《通知》中虽未明确界定“文化遗产”这

一概念的内涵，但可贵的是对文化遗产的外延

进行了限定，即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历

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两个概念来构建新型的文化遗产保

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舶来品，起

源于日本，最迟于 20世纪末期被纳入世界遗产

体系中并被迅速推广。作为较晚受到关注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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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被中国接纳入遗产

范围后立即吸纳了物质文化遗产中已有的等级

制度的经验，被要求逐步建立国家和省、市、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成为中国文化遗

产等级体系中独到而完备的一支队伍，完成了

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的横向扩展。

变化之二，国内的遗产等级体系与世界接

轨，建成了从地方到国家再到世界的等级梯队，

文化遗产等级纵向体系得以完善。其中极为有

趣的现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申明世界遗

产名录的宗旨并不在于建构一个全球性的等级

评价目录，其目的并不在于建构世界级的、最高

级的遗产，而在于关心和保护人类共同遗产。

但当“世界遗产”传播至中国后，其所带来的巨

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激发了人们对申遗的强烈

兴趣，并日益成为新等级化中的至高力量——

争取本地或者本国的某一遗产项目被列入教科

文框架下的“世界遗产”（或者与此并立的其他

名录），正日益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热衷的最高目

标之一。这一世界体系嫁接至中国传统的文化

遗产等级体系后，制造出了一种无上光荣和最

高存在，当选“世界遗产”意味着全球最佳，“世

界的”成为一切遗产价值的终极裁决。其附带

的影响还在于潜移默化地激发了人们对更高遗

产等级的追求。如吕舟所言，在世界遗产申报

暂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政府部门把

关注点放到了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

作上［10］。第五、六、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申报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趋势③。

由此增生的显著现象是，名录逐渐成为了地方

声望、旅游与发展的噱头。为此，人们追求并打

造着文化遗产更高的等级，先是地方的遗产，然

后到市级的、省级的、国家级的，再到世界级的，

逐步实现遗产的跳级与“登顶”。与之相对的则

是文化遗产因保护不周、价值受损而被“降级”，

如世界遗产除名。2014年，上海市创造性地提

出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定期评估并依情况而升

级、降级或撤销等措施。这一升级、降级或撤销

的可能性为文化遗产等级体系增添了较多的复

杂性，也极大地刺激了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的

谋划与行动。

变化之三，日益增多的对文化遗产等级制

度的思考与批判接踵而来。四川大学教授徐新

建直言，人类遗产项目正在被不恰当地分成了

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国家与地方等多个

门类和等级。这样的分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

遗产认知、表述乃至申报、开发提供了方便，却

从本质上把它们推向了撕裂和隔离，将导致人

类遗产的碎片化、孤立化［11］。这一告诫乍听颇

为杞人忧天，细思可感其先见之明。仅就等级

体系而言，以众所周知的长城为例，其等级和相

应的保护各种各样，有些区段作为世界遗产受

到保护，有些区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些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些是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还有些根本没有得到保护。赵旭东更是

毫不吝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批评，认为其

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会员申请式的俱乐部体制

的文化，在原本有其自身活力且相互平等的文

化竞争之中划分出来一个三六九等的新的等级

秩序，使得原本自发性的文化秩序被打乱并难

以有一种既存秩序的恢复［12］。这一体系不可不

谓之让人心生疑虑，因价值评定等级而进行分

级保护是使得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还是无形

中增强了其反面——破坏的影响力。下面将就

此重点论述更为具体的对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的

质疑与反思。

三、价值与否：等级体系

背后的争议与思考

无论文物还是文化遗产，“价值”都是其中

一个核心概念。蔡达峰指出：“文物价值是文物

研究永恒的主题，也是文物工作的宗旨。可以

说，所有的文物研究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并为这

个主题服务。”［13］72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价值代

表了什么能够代表我们及我们的过去，是决定

保护什么的关键，也决定了保护的方式［14］1。换

言之，价值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当前实践和未来

前景中均为重要而又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通过

考察遗产价值的高低，进而区分遗产等级，并据

此确定遗产的重要与否，这已然成为我国遗产

保护体系的特定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也使得

我们去反思因价值评定等级背后存在的困惑与

悖论。概括而言，主要有国家治理下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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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化，等级评定标准的模糊与不足，以及等

级之内与之外的排斥问题。

首先，依附行政层级的文化遗产等级体系

折射了国家对文化遗产的治理与操纵。现在有

一些分类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使用

它们来理解社会生活，但是这些分类实际上折

射了标准化和清晰化的国家工程。国家的简单

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册和标准度

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

术［15］95。文物普查如是。对遗产进行等级划分

从而使得遗产清晰可见，使它们可以被识别、观

察、记录、统计和监测，使得国家职能诸如保护、

研究等更便于施行，成为遗产管理中不可或缺

的一项政策。国家对此进行清单整理和地图绘

制以清楚概括和把握国家遗产的总类和分布，

我们受益于这种体制与框架，但这种秩序与逻

辑无疑简单化了遗产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特别

是在遗产评定时，当名额有限，那些相同或相似

的遗产如何取舍，其背后折射的可能更多的是

利益的考量，那么这种等级评定并不是唯物论，

而更类似唯人论。“价值”一词愈被人们加上重

要、一般等性质界定词汇，愈表示在社会阶序关

系下，或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下，成为一种被人

们操弄以造成阶序区分的工具。

其次，更为实际的是，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的

划分依据在于对遗产价值的判断，但价值概念

存在笼统、类型不足等弊端。对于物质文化遗

产而言，其价值评定体系中大多沿用了《文物保

护法》的制式提法：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但三

大价值并不能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作出准确和全

面的判断，且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文化

遗产观影响下，人们不仅重视遗产其自身可能

具备的价值，还对其记忆、情感、教育的社会价

值和文化传统延续、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进行了

关注。社会和文化的概念都非常宽泛，如果只

是简单地将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三大价值并

列的话，很容易给相关人员在认识遗产价值和

评估时造成误导［16］。在此价值认知状况下，价

值表述空洞，说教意味凸显，民众自然缺乏对文

化遗产“原真性”的敬畏，为了可见的经济利益

而发生损及文化遗产的行为是很自然的［17］。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直接承续了这一评定标

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表述的区

别，除了行政区域的限定外，仅仅在于历史、文化、

艺术、科学价值是否“重大”［18］76。此外，在遗产的

认定与价值评估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极大的主

观性与不可知性。即使有着诸多确切的标准，

但几乎不可能明确界定遗产的价值。这一切都

对我们正确认识遗产制造了难题，也从侧面表

明，遗产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由此引发的问题

在于，模糊的价值评定并不能给予文化遗产合

适、恰当的保护，恰恰是遗产价值的狭隘化和等

级化定义阻碍了现今的遗产管理进程。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价值”这一词语在

本质上是比较的，它宣扬的是相对主义［19］。严

格地说，很难评估并确定不同类型或来自不同

地方、不同族群的遗产的“价值”高低，但实际

上，现行的各种遗产评定、遴选无一不在进行着

“区分”其价值高低的工作。在这样一个遗产分

级的社会现实中，人们预设了某些遗产才是有

价值的，这样无形中否定了其他遗产的价值，并

造成重要与不重要、肯定与否定的“边界”。文

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总是涉及对文化遗产的甄别

取舍，因而完全可以把它与将文本经典化的过

程相类比（这一过程同时也可视为文物保护实

践的先驱）。将文本列入经典意味着这些文本

得到了“封圣”，其存在被宣告为不可侵犯［20］78。

燕海鸣认为，在各类遗产名录出现之前，所有的

本质遗产在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而遗产化

的过程不仅把“本质遗产”变成了“认知遗产”，

而且也使一些本质遗产失去了大众和知识界的

关注［21］。遗产被列入名录意味着这些遗产获得

了合法性和认可，其存在象征了高级与珍贵，这

使得那些“高价值”文化遗产得到了特别关注，

同时也使得那些“低价值”文化遗产丧失了话语

权且更易被破坏和边缘化，而那些未被列入等

级体系中的文化遗产因其“在野”和“民间”特质

更易于让步于建设而被毁灭。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中规定，“国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

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保存”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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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这看似简单的一字之差，却无形中宣判了两

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样的局面不利于保护文

化遗产的多样性，反而加速了部分文化遗产的

灭绝速度。虽然这绝非名录的期然性结果，但

确实存在着。

关于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的争议相较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各种议题而言不啻为沉静的“低

音”，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低鸣”着，或

许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人们迫切关注且

宣扬的“强音”。这一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二

元对立的错与否，而在于缺乏对文化之上的元

文化的一种文化观念的思考，其简单地将文化

遗产等级制度化势必会影响对文化遗产的完整

理解，从而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亦戴上了

有色眼镜。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但绝对

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余 论

从文物保护的各项具体措施的实践历史来

看，文物保护的制度体系并不是一种观念类型

的文物规则集合，其中的每一项制度实际上都

来源于当时的历史情境，有其特定的现实问题

的关注点［22］。通过追溯中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

的生成过程，可得知每一项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的诞生都是在环境外力的驱使下而优先选择的

举措。划分等级并依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是一

种十分古老且根深蒂固的社会本相，对文化遗

产进行等级评定无疑是这一社会本相的延续，

不啻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结构。依价值而将文化

遗产纳入不同的名录中，名录反过来又影响了

人们对遗产的认知和判断，内在地、无可避免地

暗含着等级化，从而在不同文化间、甚至是同一

文化体系内部，造成了新的等级化，由此带来了

激烈的地域、群体、国家之间的纷争。遗产等级

体系最终成为确认、巩固并提高那些“更”具价

值遗产的利益的一套思想与操作体系。构建文

化遗产等级体系的初衷主要在于将有限的物

力、人力投入到那些更重要、更需要保存的文化

遗产中，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切切实实地使

大批的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终究理想并非

现实，这一等级体系并不是万能和绝对的行之

有效，其不适合于所有的文化遗产，也不适用于

从过去到现在或者将来的新变化。需要思考的

是，该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遗产不平等和等级

化问题、促使人们实现这一范式的转换呢？既

然以价值高低而分级保护的方法有诸多缺憾，

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更适用的范式？我们可

否摒弃高低之见和对文化遗产等级体系的盲信

与盲从，而将文化多样性、文化自觉成为一种日

常经验？当然，这一议题将会面临比等级更多

的争议与探讨，但多元之下的百花齐放应成为

新形势下的追求。

注释

①本文涉及的两个关键概念：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在

中国语境下的前身——文物，在涉及该概念时，为行文

便利及统一，第一部分及有关文物工作的法规、文书中

用“文物”一词，其他部分以“文化遗产”概之。②AHD
（权威遗产话语），即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为澳

大利亚学者 Laurajane Smith在 2006年提出的概念，指一

套专业话语，它赋予专家特权来评判过去及其物质显

现的价值，决定可否成为遗产，并主导和规定专业化的

遗产实践。 CAHD（中国权威遗产话语），即 Chinese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③前四批公布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分别为：1961年 180处，1982年 62
处，1988年 258处，1996年 250处，2001年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518处，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080 处，2013 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4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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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Heritage Hierarchical System: The Dilemma of Valu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Making

Zhao Huiju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value level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of protection strategy is
implemented, which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ultural relic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to a more diversified view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change in
concept and appearance means the value adjustment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heritage
system. On the whole, the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hierarchical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gradual generation and
improvement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it expands horizontally from cultural relics (movable and
immovable) to heritag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vertical extension from the local level to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n to the world level. Therefore,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he first task is to carry out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n explore the dilemma caused by the system in terms of protection, utilization, hierarchy and value.

Key words: cultural relic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value; hierarch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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